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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5_8F_B8_

E8_80_83_E5_85_A8_E7_c36_479850.htm 民法中有关动产质押

、权利质押等问题，是每年必考的内容。相关概念有：１．

质权，包括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是指为了担保债权的履行

，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或者将其财产

权利移交债权人占有或进行登记，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债权人依法享有的就该特定的财产或权利出卖的价金优先得

到清偿的物权。２．质权与抵押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相比

，还具有以下特征：①质权的客体是动产和财产权利，不包

括不动产。这与抵押权有明显的区别。②质权的成立以转移

标的物的占有为要件，只有占有质物，才享有质权，不占有

质物就不能有质权。这是质权区别于抵押权最突出的特征。

由于占有本身具有公示作用，故除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和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需到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外

，一般动产和其他权利出质不需要登记。③质权人有权收取

质物的孳息。３．权利质权标的的范围包括：①汇票、支票

、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②依法可以转让的股

份、股票；③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

中的财产权；④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如以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的收益权。现以２００２年

试卷三第４０题、２０００年试卷二第４７题（与１９９８

年试卷二第１４题考查相同）、２０００年试卷二第４１题

（与１９９７年试卷二第６０题考查相同）为例，具体分析

如下： 例１：甲急需资金经营商店，于是向乡信用社借款３



万元。乡信用社要求甲用其中１．５万元购买信用社发行的

有奖无息定期１年的无记名的存单作质押，并对号码作了登

记，但存单仍由甲持有。后甲将存单以１．４５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乙套现。存单到期后乙拿到乡信用社要求兑现，乡信

用社认为这是甲借款作了质押的，拒绝兑现。下列有关本案

性质与处理的表述中哪些是正确的？ Ａ．甲与乡信用社之间

的借款协议无效 Ｂ．甲与乡信用社之间的质押协议未生效 Ｃ

．甲与乙之间转让存单的行为有效 Ｄ．乡信用社应将存单兑

现给乙 参考答案：ＢＣＤ。本题考查权利质押的生效条件。

Ａ错Ｂ对，担保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

、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

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

起生效。”据此，本题中的存单仍由甲持有，并没有交付给

质权人乡信用社，故依法该质押合同不生效。又因质押合同

只是借款协议的从合同，其不生效并不影响主合同的效力，

且该借款协议也没有其他违法的地方，故该借款协议有效。

ＣＤ对，由于存单质押不生效，所以存单持有人甲有权处分

该存单。不记名存单以交付为准，所有权发生转移。甲将存

单转让给乙，乙持有存单，转让存单有效。因该不记名存单

的转让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债权移转要求必须通知债务人的

情形，故乙合法持有存单要求兑现，银行应当兑现，其以存

单已设质押为由的抗辩不成立。 例２：甲公司向乙公司采购

ＤＶＤ机１０００台，应付款３００万元，由丙以其持有的

乙公司的上市股票作为质押，担保甲按约付清货款。下列哪

些选项是正确的？ Ａ．质押合同自向证券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时生效 Ｂ．该质押合同无效 Ｃ．若甲到期拖欠货款，丙应承



担担保责任 Ｄ．若甲到期拖欠货款，丙应承担过错责任 参考

答案：ＢＤ。本题考查股票的质押。Ａ错Ｂ对，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

抵押权（应为质押权作者注）的标的。”本题中丙以其持有

的乙公司股票向乙公司设定质押权，因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

规定，应为无效。Ｃ错Ｄ对，质押合同无效，丙自然不再承

担担保责任。但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

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

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

、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据此，本题中的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丙应依法承

担过错责任。 例３：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甲向乙借款１０

００元，同时签订了一份质押合同，约定甲于同年１０月８

日将一头受胎的母牛作为质物交付给乙，甲如期交付。稍后

，母牛生下小牛一头。下列选项中哪些是正确的？ Ａ．质押

合同生效时间为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 Ｂ．质押合同生效时

间为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 Ｃ．小牛应归乙所有 Ｄ．小牛应

归甲所有，但可作质权的标的 参考答案：ＢＤ。本题考查质

押合同的生效时间和质物所生孳息的归属。Ａ错Ｂ对，担保

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Ｃ

错Ｄ对，担保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

生的孳息。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前款孳息应当

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作者系《国家司法考试高阶教

程》作者） 来源：人民法院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